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信託事業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

中華民國96年12月21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2屆理監事第3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7年4月11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70013105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98年5月19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2屆理監事第11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5月25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80027021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102年10月18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4屆理監事第2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2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1020044329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5屆理監事第15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2月15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1070348169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本規則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包含下列各項事務：

一、辦理受益人之開戶、交易及受益人基本資料異動等事務。

二、辦理受益憑證之過戶、質權設定、質權解除等之異動登記，以及受益憑證之合併與分割作業。

三、辦理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項。

四、辦理收益分配之發放事務。

五、處理受益人或政府機關依法令規定之受益憑證相關事項。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受益憑證相關事項。

第四條　期貨信託事業(以下簡稱期信事業)處理受益憑證事務得委外辦理；其受委託辦理者，以綜合證券商、依法得受託辦理股務業務之銀行、信託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得辦理之機構為限。期信事業或受期信事業委託辦理受益憑證事務之機構(以下簡稱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受益憑證事務時，應注意維護受益人之權益。

申請受益憑證在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市或上櫃者，期信事業應於受益憑證上市或上櫃前，將辦理受益憑證事務之單位名稱、辦公處所等向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報並公告，且副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受益憑證已在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市或上櫃者，期信事業辦理受益憑證事務之單位變更營業處所或更換代辦受益憑證機構及代辦受益憑證機構變更營業處所時，應於決定後三日內向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報並公告，且副知主管機關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受託辦理上市(櫃)受益憑證之代辦受益憑證機構與期信事業簽訂或終止委託辦理受益憑證事務時，亦同。
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得對期信事業或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就受益憑證事務及其內部控制作業進行查核；期信事業與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之契約內容，並應明定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機構之查核權。

對於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如有法令上爭議或發生其他疑義時，得由前項指定機構邀集相關單位研議處理意見函報主管機關。

第五條　受益人向期信事業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受益憑證事務或行使其他權利，凡以書面通知或申請者，均應加具留存印鑑或簽名；受益人於印鑑卡同時留存簽名式及印鑑者，其向期信事業辦理受益憑證事務或行使其他有關權利時，得以簽名或蓋章其一方式為之即生效力。

前項以簽名方式辦理者，如期信事業或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無法辨識是否為受益人親自簽名，得要求受益人親赴期信事業當場簽名，並提示國民身分證、居留證、護照、經當地國我駐外單位驗證或由當地法院或政府機構出具證明或經當地國法定公證機關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受益人辦理本規則規定各項事宜，除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期信事業得要求受益人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第六條　期信事業或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處理受益憑證事務作業所使用之書表文件，應於處理程序終了後，依下列規定年限保存之：

一、受益人名簿及印鑑卡應永久保存。

二、收益分配發放紀錄，至少保存五年。

三、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作業所使用之書表文件，至少保存三年。但身分證影本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送集保戶受益憑證所有人名冊，得僅保存一年。

四、受益人會議出席受益人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

五、期信事業以書面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者，其書面決議錄、表決票及委託書，保存期限至少一年。
六、清算基金之各項簿冊及文件自清算終結申報主管機關之日起，至少保存十年。

第七條　期信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其受益憑證應以無實體發行，並以登錄及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之。

受益憑證登錄及帳簿劃撥作業應依主管機關訂定之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期信事業及其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應於其主營業所備置受益人名簿(以下簡稱名簿)，並保管之。但如名簿係以磁帶或電腦系統儲存時，應提供足以證明名簿內容之文件供查詢。
名簿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自然人受益人除華僑及外國人得使用居留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記載之姓名外，應使用國民身分證記載之姓名，法人受益人應使用法人登記之全銜名稱。

二、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其所指定自然人代表人(僅限一人)之姓名。

三、未成年及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受益人，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四、受益人之受益權單位數及取得之日期。

五、受益憑證過戶之登記日期及受讓人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

六、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憑證者，經全體繼承人指定之代表人(僅限一人)之姓名。

七、受益憑證關於質權之登記。

八、受益權單位買回、分割等情形。

九、其他重要相關事項。

前項於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期貨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依信託契約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期信事業之受益人名簿得登記為能明確表彰該受益憑證權利義務關係之專戶名稱。

期信事業不得就本基金對同一受益人，開列兩個以上戶號，但經期信事業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受益人於開戶時應填留印鑑卡，自然人受益人應檢送國民身分證、居留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未成年受益人為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替代國民身分證；法人受益人應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期貨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信託基金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信託基金，應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准或向相關機關登記之文件影本；必要時，期信事業或其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得要求受益人提示上開文件之正本；外國受益人委託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代辦開戶者，並應檢附合法之授權證明文件。

前項開戶填留印鑑卡之內容，除受益人戶號、戶名、啟用日期、加蓋印鑑欄外，自然人受益人並應填寫戶籍所在地與通訊地址及電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載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法人受益人並應填寫其設立地址及統一編號；外國受益人委託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代辦開戶者，並應填寫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之地址及統一編號。

前項開戶所使用之印鑑，自然人受益人應使用本名之簽名式或印鑑，法人受益人除應使用其全銜印鑑外，並得登記其代表人印鑑、簽名或使用其代理人職章；依前條第三項規定，以專戶名稱登載受益人名簿者，應使用該專戶名稱，但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在台代理人及保管機構為同一人者，其專戶印鑑得以該保管機構代理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專戶行使受益人權利專用章為其專戶印鑑；未成年、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應加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印鑑或簽名；法定代理人為父母時，父母雙方亦可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第二項本國受益人留存之通訊地址以國內為限；外國受益人如有指定保管機構者，並應加註該機構名稱。

華僑及外國人之統一編號，其為自然人者，以內政部警政署所配賦之統一證號為準，未取得統一證號者，以護照、居留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載之西元出生年、月、日(八碼)及其英文姓名第一個字之前二位字母(二碼) 為準；其為法人者，以稅捐單位發給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為準。

大陸、港、澳地區人民之統一編號，以內政部警政署所配賦之統一證號為準，未取得統一證號者，大陸地區之居民以居民身分證編號之後十位數為準，港、澳地區之居民以居民身分證編號為準，其無居民身分證者，則第一位為九，第二位至第七位以西元出生年後二位及月、日各兩位，第八位至第十位空白。

客戶透過電子化方式簽署開戶文件（含投資適性分析表、投資人須知及約定書）者，相關控管措施如下：
一、得採下列方式之一確認客戶身分，並留存相關證明文件：
(一) 以電子憑證開戶，並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以電子方式完成身分驗證。
(二) 透過「晶片金融卡」或「登入網路銀行」取得約定扣款銀行回覆線上授權扣款約定確認作業。
(三) 經扣款銀行執行傳送簡訊OTP驗證碼(一次性密碼)，至客戶於臨櫃申請開立之存款帳戶所留存手機確認身分，並由期信事業致電客戶確認留存相關資訊。
(四) 其他足以確認投資人身分之方式。
二、期信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顯著方式載明網路申辦開戶流程及注意事項。
三、期信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客戶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揭露開戶文件之內容及建置供客戶點選是否已詳閱並充分瞭解內容之確認機制。客戶須點選「是」，始得進行網路申辦開戶作業。
四、客戶應於期信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網站填寫開戶文件要求之各項內容，基金銷售機構應檢核客戶輸入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與電子簽章憑證內含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相符後，始完成簽署程序。
五、期信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確認作業之軌跡及簽署紀錄（Log檔）。
第十條　受益人更換印鑑或簽名樣式應填具印鑑更換申請書，載明受益人姓名或名稱，加蓋新舊印鑑或簽名樣式，連同新印鑑卡交期信事業或其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更換印鑑登記，新印鑑於辦妥更換印鑑登記後，除另有聲明外，當日生效。
第十一條　受益人印鑑遺失、滅失、毀損或被盜時，應填具印鑑掛失申請書，載明受益人姓名或名稱及檢附身分證明文件或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影本，連同新印鑑卡交期信事業或其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經期信事業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查核認可登記後更換新印鑑或留存簽名式，辦妥登記後，除另有聲明外，當日生效。

前項更換新印鑑，係委託他人或以通訊方式辦理者，本國自然人受益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或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證明書；外國自然人受益人應檢附其居留證、護照或經當地國我駐外單位驗證或由當地法院或政府機構出具證明或經當地國法定公證機關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法人受益人應檢具申請函。

第十二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應向期信事業或其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過戶登記。其轉讓非經期信事業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登記於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期信事業或保管機構。

受益憑證之過戶登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受益憑證私人間直接讓受：

讓受雙方應填具過戶申請書及檢附證券交易稅完稅證明。

二、法院拍賣或強制執行：

(一) 檢附過戶申請書，法院拍賣筆錄及權利移轉證明，並附證券交易稅完稅證明。

(二) 過戶申請書出讓人蓋章欄，得以法院權利移轉證明代替之。

三、繼承過戶：由繼承人填具過戶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 繼承系統表(由申請繼承人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至一千一百四十條之規定，自行擬定，如有遺漏或錯誤，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二) 受益憑證繼承人現在戶口名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 繼承人其國民身分證或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書(繼承人為未成年人時，應加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或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書)；外國繼承人其居留證、護照或經當地國我駐外單位驗證或由當地法院或政府機構出具證明或經當地國法定公證機關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繼承人委託他人辦理者，受託人應為本國國民，且另須提示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及委託書。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之人民應檢具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繼承關係證明文件暨大陸當地公證機關出具之繼承關係公證書或證明文件，該繼承人如限於身分特殊或其他原因不能親自來台辦理，應出具經合法認定委託書，委託台灣地區第三人代為辦理。

(四) 繼承人有數人時，其應繼分依民法繼承編應繼分規定分配者，填具全部繼承人受益權單位分配同意書；由法院裁判者，檢附法院裁判書。

(五)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核發之遺產稅完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

四、贈與過戶：

填蓋過戶申請書，並檢附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核發之贈與稅完稅或免稅證明書。

期信事業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受益憑證轉讓帳簿劃撥事宜。

第十三條　辦理過戶之受益人，若屬未成年、受監護宣告人或受輔助宣告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在過戶登記申請書加蓋登記於期信事業之留存印鑑或簽名。

未成年受益人已達成年，受監護宣告之人恢復行為能力，或受輔助宣告經撤銷者，應由該受益人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撤銷監護宣告判決確定或撤銷輔助宣告判決確定之證明文件影本，向期信事業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印鑑卡更換手續。

第十四條　依信託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受益憑證信託，自行辦理過戶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委託人及受託人應填具過戶申請書，並應填留印鑑卡於期信事業。

二、檢附信託契約或遺囑，以及稅務機關有關證明文件，經期信事業核對相符後，登錄於受益人名簿及加註日期。

三、受託人變更者，並應檢附變更事由相關文件辦理名義變更。

四、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份之受益人為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變更為非委託人時，應檢附稅務機關有關證明文件。

五、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依法歸屬委託人者，應檢附足資證明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經期信事業核對相符後，辦理塗銷信託登記；信託財產歸屬非委託人者，並應加附稅務機關有關證明文件，經期信事業核對相符後，辦理塗銷信託登記。

六、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之受益憑證為信託標的者，其信託之表示及記載事項，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受益人通訊地址，以受益人印鑑卡之記載為準。但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集中辦理過戶之受益人，其尚未填留印鑑卡者，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通知之地址為準；如已填留資料者，其留存地址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通知地址不符時，以受益人辦理異動之最新地址為準。

前項受益人印鑑卡之通訊地址或戶籍所在地有變更時，應由受益人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期信事業。

第十六條　受益憑證設定質權，由出質人及質權人填具「質權設定通知書」送期信事業辦理登記，經登記後始得對抗期信事業，期信事業並免出具質權設定證明書。其質權消滅時，應向期信事業為消滅質權之登記。

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之受益憑證為設質之標的者，依該事業相關規定向受益憑證餘額所登載之機構申請辦理，並由該事業將出質人、質權人之姓名、設質受益權單位數及收益分配約定事項通知期信事業辦理登記。

質權存續期間，有關基金分配收益之領取，應於質權設定書中約定由出質人或質權人領取。受益憑證停止過戶期間，期信事業仍應受理質權設定之登記。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轉讓登記之申請，於受益人會議開會前一個月內或收益分配基準日前五日停止辦理。

第十八條　期信事業應將發放收益之日期通知受益人，並應依期貨信託契約規定方式公告。

第十九條　受益人申請買回受益憑證時，應填妥買回申請書並加具已登記於期信事業之留存印鑑或簽名。受益人得以掛號郵寄或其他約定之方式向期信事業申請買回，或親赴期信事業或指定之代辦受益憑證機構申請買回。

受益人於申請買回後依各基金信託契約約定辦理撤銷該買回之申請者，應填妥撤銷買回申請書並加具留存印鑑或簽名之印鑑卡及繳回買回申請書受益人留存聯，向期信公司或原申請買回之機構辦理撤銷買回之手續。受益人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期信事業應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日起三個營業日內完成登錄或劃撥。

第二十條　本規則所定事項，受益人得委託代理人辦理，但應提出下列文件，經期信事業或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核對無誤後辦理：

一、蓋有留存印鑑或戶政事務所登記印鑑(附印鑑證明書)及足以表明代理行為、代理權限、代理範圍之委託書。

二、應檢附受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所規定之事項，如需受益人相關文件時，皆應提示正本。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配合主管機關名稱異動，
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修正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四條

期貨信託事業(以下簡稱期信事業)處理受益憑證事務得委外辦理；其受委託辦理者，以綜合證券商、依法得受託辦理股務業務之銀行、信託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得辦理之機構為限。期信事業或受期信事業委託辦理受益憑證事務之機構(以下簡稱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受益憑證事務時，應注意維護受益人之權益。
申請受益憑證在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市或上櫃者，期信事業應於受益憑證上市或上櫃前，將辦理受益憑證事務之單位名稱、辦公處所等向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報並公告，且副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受益憑證已在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市或上櫃者，期信事業辦理受益憑證事務之單位變更營業處所或更換代辦受益憑證機構及代辦受益憑證機構變更營業處所時，應於決定後三日內向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報並公告，且副知主管機關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受託辦理上市(櫃)受益憑證之代辦受益憑證機構與期信事業簽訂或終止委託辦理受益憑證事務時，亦同。
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得對期信事業或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就受益憑證事務及其內部控制作業進行查核；期信事業與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之契約內容，並應明定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機構之查核權。
對於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如有法令上爭議或發生其他疑義時，得由前項指定機構邀集相關單位研議處理意見函報主管機關。
	第四條

期貨信託事業(以下簡稱期信事業)處理受益憑證事務得委外辦理；其受委託辦理者，以綜合證券商、依法得受託辦理股務業務之銀行、信託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得辦理之機構為限。期信事業或受期信事業委託辦理受益憑證事務之機構(以下簡稱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受益憑證事務時，應注意維護受益人之權益。
申請受益憑證在證券交易所上市者，期信事業應於受益憑證上市前，將辦理受益憑證事務之單位名稱、辦公處所等向證券交易所申報並公告，且副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受益憑證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者，期信事業辦理受益憑證事務之單位變更營業處所或更換代辦受益憑證機構及代辦受益憑證機構變更營業處所時，應於決定後三日內向證券交易所申報並公告，且副知主管機關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受託辦理上市受益憑證之代辦受益憑證機構與期信事業簽訂或終止委託辦理受益憑證事務時，亦同。
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得對期信事業或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就受益憑證事務及其內部控制作業進行查核；期信事業與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之契約內容，並應明定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機構之查核權。
對於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如有法令上爭議或發生其他疑義時，得由前項指定機構邀集相關單位研議處理意見函報主管機關。
	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簡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7年8月9日證櫃交字第10700215502號函開放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得申請上櫃掛牌，爰修正本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第八條

期信事業及其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應於其主營業所備置受益人名簿(以下簡稱名簿)，並保管之。但如名簿係以磁帶或電腦系統儲存時，應提供足以證明名簿內容之文件供查詢。

名簿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自然人受益人除華僑及外國人得使用居留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記載之姓名外，應使用國民身分證記載之姓名，法人受益人應使用法人登記之全銜名稱。
二、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其所指定自然人代表人(僅限一人)之姓名。
三、未成年及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受益人，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四、受益人之受益權單位數及取得之日期。
五、受益憑證過戶之登記日期及受讓人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
六、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憑證者，經全體繼承人指定之代表人(僅限一人)之姓名。
七、受益憑證關於質權之登記。
八、受益權單位買回、分割等情形。
九、其他重要相關事項。
前項於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期貨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依信託契約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期信事業之受益人名簿得登記為能明確表彰該受益憑證權利義務關係之專戶名稱。
期信事業不得就本基金對同一受益人，開列兩個以上戶號，但經期信事業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期信事業及其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應於其主營業所備置受益人名簿(以下簡稱名簿)，並保管之。但如名簿係以磁帶或電腦系統儲存時，應提供足以證明名簿內容之文件供查詢。

名簿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自然人受益人除華僑及外國人得使用居留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記載之姓名外，應使用國民身分證記載之姓名，法人受益人應使用法人登記之全銜名稱。
二、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其所指定自然人代表人(僅限一人)之姓名。
三、未成年及禁治產受益人，其法定代理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四、受益人之受益權單位數及取得之日期。
五、受益憑證過戶之登記日期及受讓人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
六、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憑證者，經全體繼承人指定之代表人(僅限一人)之姓名。
七、受益憑證關於質權之登記。
八、受益權單位買回、分割等情形。
九、其他重要相關事項。
前項於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期貨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依信託契約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期信事業之受益人名簿得登記為能明確表彰該受益憑證權利義務關係之專戶名稱。
期信事業不得就本基金對同一受益人，開列兩個以上戶號，但經期信事業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據民法總則第十四條規定，將禁治產宣告改為監護宣告，並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五條之二規定之輔助宣告制度，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第九條

受益人於開戶時應填留印鑑卡，自然人受益人應檢送國民身分證、居留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未成年受益人為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替代國民身分證；法人受益人應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期貨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信託基金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信託基金，應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准或向相關機關登記之文件影本；必要時，期信事業或其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得要求受益人提示上開文件之正本；外國受益人委託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代辦開戶者，並應檢附合法之授權證明文件。
前項開戶填留印鑑卡之內容，除受益人戶號、戶名、啟用日期、加蓋印鑑欄外，自然人受益人並應填寫戶籍所在地與通訊地址及電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載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法人受益人並應填寫其設立地址及統一編號；外國受益人委託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代辦開戶者，並應填寫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之地址及統一編號。
前項開戶所使用之印鑑，自然人受益人應使用本名之簽名式或印鑑，法人受益人除應使用其全銜印鑑外，並得登記其代表人印鑑、簽名或使用其代理人職章；依前條第三項規定，以專戶名稱登載受益人名簿者，應使用該專戶名稱，但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在台代理人及保管機構為同一人者，其專戶印鑑得以該保管機構代理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專戶行使受益人權利專用章為其專戶印鑑；未成年、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應加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印鑑或簽名；法定代理人為父母時，父母雙方亦可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第二項本國受益人留存之通訊地址以國內為限；外國受益人如有指定保管機構者，並應加註該機構名稱。
華僑及外國人之統一編號，其為自然人者，以內政部警政署所配賦之統一證號為準，未取得統一證號者，以護照、居留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載之西元出生年、月、日(八碼)及其英文姓名第一個字之前二位字母(二碼) 為準；其為法人者，以稅捐單位發給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為準。
大陸、港、澳地區人民之統一編號，以內政部警政署所配賦之統一證號為準，未取得統一證號者，大陸地區之居民以居民身分證編號之後十位數為準，港、澳地區之居民以居民身分證編號為準，其無居民身分證者，則第一位為九，第二位至第七位以西元出生年後二位及月、日各兩位，第八位至第十位空白。
客戶透過電子化方式簽署開戶文件（含投資適性分析表、投資人須知及約定書）者，相關控管措施如下：
一、得採下列方式之一確認客戶身分，並留存相關證明文件：
(一)以電子憑證開戶，並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以電子方式完成身分驗證。
(二)透過「晶片金融卡」或「登入網路銀行」取得約定扣款銀行回覆線上授權扣款約定確認作業。
(三)經扣款銀行執行傳送簡訊OTP驗證碼(一次性密碼)，至客戶於臨櫃申請開立之存款帳戶所留存手機確認身分，並由期信事業致電客戶確認留存相關資訊。
(四)其他足以確認投資人身分之方式。
二、期信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顯著方式載明網路申辦開戶流程及注意事項。
三、期信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客戶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揭露開戶文件之內容及建置供客戶點選是否已詳閱並充分瞭解內容之確認機制。客戶須點選「是」，始得進行網路申辦開戶作業。
四、客戶應於期信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網站填寫開戶文件要求之各項內容，基金銷售機構應檢核客戶輸入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與電子簽章憑證內含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相符後，始完成簽署程序。
五、期信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確認作業之軌跡及簽署紀錄（Log檔）。
	第九條

受益人於開戶時應填留印鑑卡，自然人受益人應檢送國民身分證、居留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未成年受益人為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替代國民身分證；法人受益人應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期貨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信託基金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信託基金，應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准或向相關機關登記之文件影本；必要時，期信事業或其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得要求受益人提示上開文件之正本；外國受益人委託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代辦開戶者，並應檢附合法之授權證明文件。
前項開戶填留印鑑卡之內容，除受益人戶號、戶名、啟用日期、加蓋印鑑欄外，自然人受益人並應填寫戶籍所在地與通訊地址及電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載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法人受益人並應填寫其設立地址及統一編號；外國受益人委託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代辦開戶者，並應填寫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之地址及統一編號。
前項開戶所使用之印鑑，自然人受益人應使用本名之簽名式或印鑑，法人受益人除應使用其全銜印鑑外，並得登記其代表人印鑑、簽名或使用其代理人職章；依前條第三項規定，以專戶名稱登載受益人名簿者，應使用該專戶名稱，但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在台代理人及保管機構為同一人者，其專戶印鑑得以該保管機構代理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專戶行使受益人權利專用章為其專戶印鑑；未成年及禁治產受益人，並應加蓋法定代理人印鑑或簽名；法定代理人為父母時，父母雙方亦可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第二項本國受益人留存之通訊地址以國內為限；外國受益人如有指定保管機構者，並應加註該機構名稱。
華僑及外國人之統一編號，其為自然人者，以內政部警政署所配賦之統一證號為準，未取得統一證號者，以護照、居留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載之西元出生年、月、日(八碼)及其英文姓名第一個字之前二位字母(二碼) 為準；其為法人者，以稅捐單位發給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為準。
大陸、港、澳地區人民之統一編號，以內政部警政署所配賦之統一證號為準，未取得統一證號者，大陸地區之居民以居民身分證編號之後十位數為準，港、澳地區之居民以居民身分證編號為準，其無居民身分證者，則第一位為九，第二位至第七位以西元出生年後二位及月、日各兩位，第八位至第十位空白。
(新增)

	一、依據民法總則第十四條規定，將禁治產宣告改為監護宣告，並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五條之二規定之輔助宣告制度，修正本條第三項規定。
二、配合本公會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第參點「受理開戶程序」第二項規定客戶得透過電子化方式開戶及相關控管措施，增訂本條第六項規定。

	第十三條

辦理過戶之受益人，若屬未成年、受監護宣告人或受輔助宣告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在過戶登記申請書加蓋登記於期信事業之留存印鑑或簽名。
未成年受益人已達成年，受監護宣告之人恢復行為能力，或受輔助宣告經撤銷者，應由該受益人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撤銷監護宣告判決確定或撤銷輔助宣告判決確定之證明文件影本，向期信事業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印鑑卡更換手續。
	第十三條

辦理過戶之受益人，若屬未成年或禁治產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在過戶登記申請書加蓋登記於期信事業之留存印鑑或簽名。
未成年受益人已達成年，或禁治產受益人恢復行為能力時，應由該受益人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撤銷禁治產宣告判決確定之證明文件影本，向期信事業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辦理印鑑卡更換手續。
	依據民法總則第十四條規定，將禁治產宣告改為監護宣告，並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五條之二規定之輔助宣告制度，修正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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